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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或“保荐人”）作为江

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大光电”、“上市公司”或“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人，根据《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南大光电 2025 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21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772 号）同意注册，公司

于 2021年 7月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15,290,596股，每股面值 1.00元，发行价

格为每股 40.09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12,999,993.64 元，扣除承销费用、

保荐费用以及其他上市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602,348,978.65 元。截至 2021

年 8月 2日，上述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发行及募集资金的划转已经全部完成，

募集资金业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并出具“众环验

字（2021）1100020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使用 462,310,154.44 元，收

到利息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为 42,035,048.84 元，尚未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为 182,073,873.05元。

2025年度，本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75,506,799.84元，收到利息收益扣除

银行手续费的净额为 3,652,244.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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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537,816,954.28

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净额 502,984,961.10元，差额为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后剩余

资金永久补流及一并划转的利息收益），尚未使用的金额为 110,219,317.41元。

（二）2022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639 号）同

意注册，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900.00 万张，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0,000.00万元，扣除承销

费用、保荐费用以及其他上市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887,979,462.27元。募集

资金于 2022年 11月 30日到位，并已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中审亚太验字（2022）000100号”《验资报告》验证。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使用 720,991,281.27 元，收

到利息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为 18,127,334.11 元，尚未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为 185,115,515.11元。

2025年度，本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118,139,199.90元，收到利息收益扣除

银行手续费的净额为 23,342,597.54元。

综上，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839,130,481.17

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净额 814,228,857.59元，差额为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后剩余

资金永久补流及一并划转的利息收益），尚未使用的金额为 90,318,912.75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公司本年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

（证监会公告〔2025〕10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号-公告格式（2025年修订）》

的相关规定及《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结合本公司实际，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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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并经公司 2025年 8月 25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2025年 9月 12日召开的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公司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管理募集资金，专户存放、专款专用、

严格管理、如实披露。

（二）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和三方监管情况

1、2021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公司于 2021年 7月 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公司和控股子公

司宁波南大光电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南大”）分别在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南大光

电（淄博）有限公司（原山东飞源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淄博南大”）分别

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会同宁波南大、淄博南大与上述银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建投”）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于 2023年 3月 1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2023 年 4月 10 日召开 2022 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

募投项目结项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和全资子公司淄博南大分别在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支行开立了新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会同淄博南大与上述银行、保荐机构

中信建投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因部分募投项目已结项或变更，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不再使用，公司根据规

定，对相关专户进行了销户处理。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公司 2021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

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户名 开户行名称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

专户余额

江苏南大光电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0160188000391806 110,219,31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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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名 开户行名称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

专户余额

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苏州分行

合计 110,219,317.41

注：上述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中，包含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金额为 1,000万元。

2、2022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公司于 2022年 11月 21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开设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监

管协议的议案》，公司分别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浙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及国家开发银行苏州市分行开设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公司子公司南大光电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大半导

体”）和全椒南大光电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椒南大”）分别在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控股子公司南大光电（乌兰

察布）有限公司（原乌兰察布南大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乌兰察布南

大”）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会同南大半导体、全椒南大、乌兰察布南大与上述银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

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5 年 11 月

14日召开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

的议案》，公司和子公司乌兰察布南大分别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开立了新的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会同乌兰察布南大与上述银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签订《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因部分募投项目已结项或变更，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不再使用，公司根据规

定，对相关专户进行了销户处理。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公司 2022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户名 开户行名称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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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户余额

江苏南大光电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305002002012010
0154305

37,240,540.26

南大光电（乌兰

察布）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工业园区支行

110202032900110
0851

3,077,068.65

合计 40,317,608.91

3、开立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8月 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不超过 35,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公司于 2025年 8月 2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不超过 2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公司在浙商银行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开立了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

用结算账户。

截至 2025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存放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余额

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户名 开户行名称 银行账号
专用结算账户余

额

江苏南大光电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305002002012010
0133630

50,001,303.84

合计 50,001,303.84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2021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本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请详见附表 1：2021年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1、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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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报告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等共取得 365.22 万元收益，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以募集资金投资的理财产品中，尚有 1,000.00 万元未

到期。

2、募集资金使用方式

公司于 2021年 8月 2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又于 2022年 10月

11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

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

淄博南大提供借款用于实施“扩建 2,000吨/年三氟化氮生产装置项目”。

公司于 2022年 5月 2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募集资金向宁波南大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光刻胶项目”。

公司于 2023年 4月 2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募集资金向淄博南大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六氟丁二烯产业化项目”。

（二）2022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请详见附表 2：2022 年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1、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情况

公司本报告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等共取得 267.82 万元收益，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以募集资金投资的理财产品尚有 5,000.00万元未到期。

2、募集资金使用方式

公司于 2022年 12月 1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南大半导体、全椒南大以及乌兰察布南大提供借款以

实施募投项目。

3、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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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4年 11月 1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乌兰察布南大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7200T电子级三氟化氮项目”的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期至 2025年 12月

31日。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发生改变的情况

（1）原募投项目投资计划和实际投入情况

公司变更的募投项目为“乌兰察布南大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7200吨电

子级三氟化氮项目”（以下简称“7200吨项目”），项目总投资 100,000万元，

其中使用 2022 年 11 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产生的募集资金投资

50,000万元，计划扩建 7,200吨/年的三氟化氮产能，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

为 2025 年 12月 31日。项目实施主体为乌兰察布南大，由上市公司用募集资金

向实施主体提供借款的方式实施。

“7200 吨项目”原计划分四期共建设八个生产车间，募集资金根据项目进

度分批投入。项目已建成六个车间，设计产能 5400吨。截至 2025年 10月 24日，

该募投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44,455.04万元，占计划投入募集资金总额的 89%。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加上理财收益及利息收入后的余额（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

日专户实际余额为准），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变更募投项目的原因

近年来，国内三氟化氮市场竞争日益激烈。面对品质不高、价格不良竞争的

内卷形势，公司坚持品质至上，聚焦高纯电子级细分市场，充分发挥研发能力强

的优势和实力，包括积极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同时依托当地资源优势，着力打造

具备 5.5N高纯度品质和综合成本领先的全新产线，推动三氟化氮产品向全球高

端半导体市场战略转型。

公司综合考虑现阶段发展战略调整以及市场环境等因素，从合理利用募集资

金的角度出发，经谨慎研究和论证分析，将“7200 吨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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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实际余额为准）全部用于投建“年产 2000吨

高纯电子级三氟化氮扩产项目”。

（3）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项目预计投资总额为 36,840.00万元，将采用全新技术工艺和生产装置，将

三氟化氮纯度提升至 5.5N，全面推进高端应用市场转型。

项目总建设周期 18个月，具体规划如下：

1）2025年完成专项评价与审批、施工图设计、工艺设计和地下建筑施工；

2）2026年完成“三同时”审批、厂房建设、设备安装和调试，组织试生产

工作；

3）2027年正式投产，总产能达到 2000吨/年。

（4）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是公司结合当前市场环境及未来战略规划，审慎考虑

公司业务发展需求做出的合理调整。新项目有利于提升公司三氟化氮产品在高端

应用领域的交付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是公司深化含氟电子特气战略转型、抢占未

来制高点的重要举措。

本次变更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金

和资源配置，促进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5）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5 年 11 月

14日召开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

案》。

2、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出售相关资产

情况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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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分别于 2023年 3月 17日、2023年 4月 1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2022 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暨变更募集资

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对“扩建 2000吨/年三氟化氮生产装置项目”和“光刻胶

项目”实施结项，将两个募投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 25,627.27 万元用于实施新项

目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其中六氟丁二烯产业化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 6,000.00万

元。

“六氟丁二烯产业化项目”实施主体为淄博南大。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募集资金由公司向淄博南大提供借款的方式投入。项目规

划 2024年建设 30吨/年中试装置，2025年建成 50吨/年的产能，2026年总产能

达到 100吨/年。

（2）募投项目建设情况、终止原因及剩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5 年 2 月 28 日，项目累计已投入募集资金 3,311.62 万元，已建成

30吨/年中试装置。但后续在工艺成熟、品质稳定、客户验证等方面仍需大量研

发、设备及物资投入，与总产能 100 吨/年的项目规划仍有一段距离。同时，当

前大量资本涌入电子特气领域，市场竞争加剧，项目面临项目经济效益不达预期

等风险。公司基于当前市场环境变化、自身经营状况及整体发展规划等情况，经

慎重论证评估，拟终止实施“六氟丁二烯产业化项目”，以降低募集资金的投资

风险。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高经济效益，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公司拟

将“六氟丁二烯产业化项目”剩余未投入的募集资金（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

专户实际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募投项目处置情况

为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持续聚焦主业，提高运营效率，淄博南大与山东齐

芯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芯气体”）、宋学章共同签署《资产出售协议》，

将本次终止实施的“六氟丁二烯产业化项目”资产及相关地块上以自有资金投建

的配套设施及资产整体出售给齐芯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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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南大聘请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盛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以 2024年 12

月 31日为评估基准出具了评估报告，确定六氟丁二烯项目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

市场价值合计为人民币 6,894.54万元。交易各方在评估结果的基础上，经充分协

商，确定交易对价为人民币 6,903.00 万元。本次交易产生资产处置损益 174.23

万元，截至 2025年末，已经收到募投项目处置款。

（4）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21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25 年 4 月 7

日召开的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出售

相关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及

时、真实、准确、完整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

管理的违规情形。

六、会计师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意见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关于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了专项鉴证，

并出具了《关于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的鉴证报告》（中审亚太审字【2026】003566 号）。报告认为：南大光电公司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的《募集资金 2025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

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号-公告格式》等有关规定编制。

七、保荐人的核查工作

保荐人主要通过查阅公司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对账单、对募集资金专户银行执

行函证程序、实地查看募投项目建设情况并与公司相关人员沟通交流、查阅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情况的相关公告和中介机构相关专项报告等多种形式，对公司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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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的存放、使用及募投项目的实施及变更情况进行了核查。

八、保荐人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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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1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0,234.9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374.52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注】 6,00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0,298.50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3,320.21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8.72%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

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报告期

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光刻胶项目 是 15,000.00 3,476.61 3,472.43 99.88% 2022.12.31 372.44 否 否

2、扩建2,000吨/年三氟化氮

生产装置项目
是 30,000.00 18,203.18 709.74 18,141.44 99.66% 2022.12.31 1,804.59 否 否

3、补充流动资金 15,234.90 15,234.90 15,234.90 100.00%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60,234.90 36,914.69 709.74 36,848.77

变更后投资项目

4、六氟丁二烯产业化项目 是 6,000.00 326.56 3,311.62 55.19%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5、研发中心升级改造项目 否 16,000.00 2,399.35 5,879.03 36.74% 2027.12.31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6、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320.21 1,320.2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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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六氟丁二烯产业化项目出

售后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

2,938.87 2,938.87

变更后投资项目小计 23,320.21 5,664.78 13,449.73

超募资金投向：

无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60,234.90 60,234.90 6,374.52 50,298.50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光刻胶项目”：项目在实际投入过程中受到客户验证需求变化、市场拓展不理想等多重因素影响，

导致该项目不及预期，本报告期末未达预计效益。

“扩建 2,000 吨/年三氟化氮生产装置项目”：①市场竞争加剧，产品售价较预测有所降低；②固定

资产实施了缩短折旧年限会计估计变更，导致产品成本加大；③公司采用借款给子公司方式实施募投

项目，项目在子公司计提了相应内部借款利息，而募集说明书经济效益测算未考虑上述借款因素；④

因人力成本上升等管理费用比预期增加较大。

“研发中心升级改造项目”：项目推进过程中，为打造国际领先的检测与分析测试平台，保障关键研发装备的先

进性与适配性，公司对标国际一流实验室标准，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更为全面的设备调研与选型工作，受此影响，

部分高端研发设备的采购谈判及交付周期较预期有所延长。故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公司于2026年4月8日召

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该项目预计达到可使用状

态的日期延期至2027年12月31日。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六氟丁二烯产业化项目”原计划投入募集资金 6,000.00万元，截至 2025年 2月 28日实际投入约 55%。

项目建成 30吨/年中试装置，但后续在工艺成熟、品质稳定、客户验证等方面仍需大量研发、设备及

物资投入，与总产能 100吨/年的项目规划仍有一段距离。同时，当前大量资本涌入电子特气领域，市

场竞争加剧，项目面临经济效益不达预期等风险。公司基于当前市场环境变化、自身经营状况及整体

发展规划等情况，经慎重论证评估，决定终止实施该项目，以降低募集资金的投资风险。同时，将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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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丁二烯项目资产整体出售给山东齐芯气体有限公司。交易各方在评估结果的基础上，经充分协商，

确定标的资产对价为人民币 6,903.00万元。

该事项已经公司 2025年 3月 21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2025 年 4月 7日

召开的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其他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1年 8月 25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募集资金对先期投入的 6,991.50

万元自筹资金进行了置换。该事项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专项审核，并于 2021

年 8月 20 日出具了《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

告的鉴证报告》（众环专字（2021）1100223号）。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光刻胶项目”和“扩建2,000吨/年三氟化氮生产装置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对两个项目

实施结项，并将节余资金 25,627.27 万元（ 含利息收入）用于实施新项目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结余

原因系积极开展技术革新，降低投资成本；增强供应链管理，部分设备采购金额降低；节约开支，暂

缓办公楼的建设；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获得了一定的投资收益和存放期间产生了一定

的存款利息收入所致。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未改变用途，均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及理财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上表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6,000万元”，系指本报告期内公司终止实施并出售 “六氟丁二烯产业化项目” 所涉及的募集资金。该项目的募集资金来源于

“光刻胶项目”和“扩建 2,000吨/年三氟化氮生产装置项目”结项后的剩余资金，相关资金此前已在原项目结项后变更用途至 “六氟丁二烯产业化项目” 并纳入对应期间

的变更统计。为避免重复计算，本次 6,000万元不再纳入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中重复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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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2 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88,797.9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813.92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9,224.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1,422.89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9,224.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0.39%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

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报告

期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年产 45吨半导体先进制

程用前驱体产品产业化项目
否 7,000.00 7,000.00 6,610.15 94.43% 2023.11.30 5,896.66 是 否

2、年产140吨高纯磷烷、砷

烷扩产及砷烷技改项目
否 8,000.00 8,000.00 6,367.48 79.59% 2023.11.30 6,143.69 是 否

3、乌兰察布南大微电子材料

有限公司年产7200T电子级

三氟化氮项目

是 50,000.00 40,776.00 11,621.65 44,455.04 109.02%【注】 2025.12.31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4、补充流动资金 23,797.95 23,797.95 23,797.95 100.00%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88,797.95 79,573.95 11,621.65 81,23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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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后投资项目：

5、年产 2000吨高纯电子级

三氟化氮扩产项目
否 9,224.00 192.27 192.27 2.08% 2027.4.30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变更后投资项目小计 9,224.00 192.27 192.27

超募资金投向：

无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88,797.95 88,797.95 11,813.92 81,422.89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乌兰察布南大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年产7200T电子级三氟化氮项目”原计划分四期共建设八个生产车间，累计

年产能 7200 吨。该项目已建成六个车间，设计产能 5400吨。公司综合考虑发展战略调整以及市场环境等

因素，决定对该项目结项，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实际余额为准）全部用于

投建“年产 2000吨高纯电子级三氟化氮扩产项目”。主要原因如下：

近年来，国内三氟化氮市场竞争日益激烈。面对品质不高、价格不良竞争的内卷形势，公司坚持品质至上，

聚焦高纯电子级细分市场，充分发挥研发能力强的优势和实力，包括积极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同时依托当

地资源优势，着力打造具备 5.5N高纯度品质和综合成本领先的全新产线，推动三氟化氮产品向全球高端半

导体市场战略转型。

其他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2年 12月 12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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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以募集资金对先期投入的 18,530.14万元自筹资金进行了置换。该事项已经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年 12月 12日出具了《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中审亚太审字（2022）007648号）。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年产 45吨半导体先进制程用前驱体产品产业化项目”和“年产 140吨高纯磷烷、砷烷扩产及砷烷技改项

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对两个项目实施结项，并将节余资金 2,490.16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结余原因系加强项目建设各个环节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对各项资源进行合理调度和优化配置，

降低项目建设成本和费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获得了一定的投资收益和存放期间产生了

一定的存款利息收入所致。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未改变用途，均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及理财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乌兰察布南大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7200T 电子级三氟化氮项目” 投资进度超过 100%部分为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产生的投资收益以及向子公司提供借款方式实施募投

项目产生的借款利息收入。



附件 3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21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

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1）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实际

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六氟丁二烯产业化项目

光刻胶项目和扩建

2,000吨/年三氟化氮生

产装置项目

6,000.00 326.56 3,311.62 55.19%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研发中心升级改造项目

光刻胶项目和扩建

2,000吨/年三氟化氮生

产装置项目

16,000.00 2,399.35 5,879.03 36.74% 2027.12.31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光刻胶项目和扩建

2,000吨/年三氟化氮生

产装置项目

1,320.21 1,320.21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年产 2000吨高纯电子级

三氟化氮扩产项目

乌兰察布南大微电子

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7200T电子级三氟化氮

项目

9,224.00 192.27 192.27 2.08% 2027.4.30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32,544.21 2,918.18 10,703.13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光刻胶项目结项原因： ①现有产线、 检测平台建设已满足现阶段募投项目规划需求。 ②市场环境变化，暂停购置

部分先进制程设备。 ③节约开支，暂缓办公楼的建设。 ④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暂优先投入其他项目。 综上所

述， 公司根据光刻胶项目实际情况，决定对该项目实施结项，剩余募集资金 12,026.99 万元（含利息收入）将不再

继续投入。



扩建 2000 吨/年三氟化氮生产装置项目结项原因：①积极开展技术革新，降低投资成本。 ②增强供应链管理， 部

分设备采购金额降低。 ③三氟化氮产能已由 2000 吨/年增至 4000 吨/年，实现了募投项目产能建设规划。综上所

述，公司经研究决定对该项目实施结项，节余募集资金 13,600.28 万元（含利息收入）不再继续投入。

“乌兰察布南大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7200T 电子级三氟化氮项目”结项原因：该项目原计划分四期共建设八个

生产车间，累计年产能 7200 吨。目前已建成六个车间，设计产能 5400吨。近年来，国内三氟化氮市场竞争日益激

烈。面对品质不高、价格不良竞争的内卷形势，公司坚持品质至上，聚焦高纯电子级细分市场，充分发挥研发能力

强的优势和实力，包括积极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同时依托当地资源优势，着力打造具备 5.5N高纯度品质和综合成本

领先的全新产线，推动三氟化氮产品向全球高端半导体市场战略转型。公司综合考虑发展战略调整以及市场环境等

因素，决定对该项目结项，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实际余额为准）全部用于投建“年

产 2000吨高纯电子级三氟化氮扩产项目”。

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7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23 年 4 月 10 日召

开 2022 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公司于 2025年 10月 2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5年 11月 14日召开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六氟丁二烯产业化项目”原计划投入募集资金 6,000.00万元，截至 2025年 2月 28日实际投入约 55%。项目建成

30吨/年中试装置，但后续在工艺成熟、品质稳定、客户验证等方面仍需大量研发、设备及物资投入，与总产能 100

吨/年的项目规划仍有一段距离。同时，当前大量资本涌入电子特气领域，市场竞争加剧，项目面临经济效益不达预

期等风险。公司基于当前市场环境变化、自身经营状况及整体发展规划等情况，经慎重论证评估，决定终止实施该

项目，以降低募集资金的投资风险。同时，将六氟丁二烯项目资产整体出售给山东齐芯气体有限公司。交易各方在

评估结果的基础上，经充分协商，确定标的资产对价为人民币 6,903.00万元。

该事项已经公司 2025年 3月 21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2025年 4月 7日召开的 2025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其他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安 源 周 洋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安源 李重阳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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